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福利措施、退休金制度、權益維護措施與其實施情形 

 

公司各項員工福利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度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各

項員工權益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福利措施與實施情形： 

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本公司提供安全舒適的辦公環璄，為體諒同仁照

顧小孩的辛勞及遠距離的舟車勞頓，訂有 45 分鐘之彈性上班時間。 

除藉由各項團體保險規劃與妥善的健康檢查，照顧同仁之身體健康，更成立

多元化的社團，鼓勵員工積極參與，以期員工能在工作、家庭與自我三者之間取

得身心上之平衡。 

任職滿一年之同仁依規定享有 100%持股信託獎勵，藉由「持股信託」幫助

同仁達到長期儲蓄、累積財富，以保障未來生活之安定，並增進員工對公司之參

與感，使員工能夠持有公司股票，共享企業經營成果。 

  公司在各場合即時宣導，公司不會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

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

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落實職場平權、營造幸福企業，朝向多元尊重的社會

邁進。 

除依勞基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外，本公司並為員工辦理健康檢查，另設立職工

福利委員會，規劃員工福利及管理福利金收支。本公司福利措施列舉如下： 

(1)依法提撥退休金。 

(2)全體員工除依法參加勞保、全民健保外，公司另為員工辦理團體保險與員工

定期健康檢查。 

(3)員工依法享有特休假。 

(4)員工遇有婚、喪、喜、慶，除依勞基法之規定給予休假外，並享有福利金之

補助；113 年度申請人次共 26 人。 

(5)每月為員工發放生日禮金；113 年度共計發放 323 人次。 

(6)員工於春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時，均可領取年節獎金或獎

品；113 年度共計發放 1,310 人次。 

(7)不定期舉辦員工旅遊或提供旅遊補助。 

(8)居住距離較遠之員工備有員工宿舍。 

(9)員工持股信託 100%補助，退休生活有保障。 

2.進修、訓練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為提昇員工專業技術能力、加強工作效能及對產品品質之重視及提

升，依工作需求提出年度教育訓練計畫表，除依年度教育訓練計畫表執行員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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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訓練外，更不定期舉辦內部管理及專業訓練課程，另視需要派員參加外部機構

舉辦之課程與訓練，以強化各功能別員工之專業能力。 

(1)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協助新進人員認識工作環境，瞭解公司管理規章及歷史沿革、注意工作安

全、各部門業務內容、環境管理物質、專業工作方式及要求、勞工法令及勞工

安全衛生訓練等，以強化新進人員對公司環境與政策的認識及評核，合乎公司

需要的人才。 

(2)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每年依教育訓練計畫執行，再教育於從事本職工作及第二專長所需知識

技能，使員工在工作崗位上，能符合職能需求。 

113 年教育訓練實施情形： 
訓練類別 人次時數 總費用(新台幣仟元) 

cGMP 訓練 5,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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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訓練 592.5 
專業訓練 405.5 
儀器訓練 222.0 
新人訓練 6.0 
工安 92.0 
其他 628.5 
總訓練時數 6,953.5 
平均訓練時數/每人每年 23.26 

 

3.退休制度與實施狀況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定職工退休辦法(以下簡稱「舊制」)，並依

內政部「勞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理辦法」之規定，提列足額退休準備金，存入

台灣銀行勞工退休準備金專戶保管運用。 

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勞工退休金條例(以下簡稱「新制」)之實施，原

適用舊制確定給付退休辦法之員工如經選擇適用新制後之服務年資，或新制施行

後到職之員工其服務年資改採確定提撥制，其退休金之給付由本公司按月以不低

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提繳退休金，儲存於勞工退休金個人專戶。採確定提撥退休

辦法部份，本公司按勞工退休金條例之規定，依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之提撥率，

提至勞工保險局，提撥數列為當期費用。 

本公司依勞工退休金條例適用規定如下： 

(1) 自請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選擇適用勞工退休金條例者，依同條例規

定辦理。） 

A.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B.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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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2) 強制退休： 

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得強制其退休： 

A.年滿六十五歲者。 

B.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條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者，本公司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3) 退休金給予標準： 

A.適用勞動基準法前、後之工作年資及依勞工退休金條例選擇繼續適用「勞動

基準法」退休金規定或保留適用勞工退休金條例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金

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二及第五十五條計給。 

B.具有前項之工作年資且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員工，其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C.適用勞工退休金條例退休金規定之員工，本公司按月提繳其工資 6%之金額

至勞工個人之退休金專戶。 

(4) 退休金給付： 

本公司應給付員工之退休金，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5) 退休金提撥實施情形： 

舊制：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勞工退休準備金累積餘額為新台幣 140,032 仟元。 

新制：113 年度提撥金額為合計新台幣 10,468 仟元。 

4.勞資間之協議情形 

本公司重視員工意見，定期召開勞資會議，鼓勵同仁有意見隨時以公開及透明

的方式與相關人員溝通，並要求主管及相關部門迅速給予回復，以求落實雙向溝通

的目的。 

5.各項員工權益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訂有完善之管理制度，載明各項管理辦法，內容明訂員工權利義務及福

利項目，定期檢討福利內容，維護員工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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